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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翁欠8.5萬破產
破管署竟收230萬
上訴庭斥「無法無天」下令費用勁減至11.6萬元

靈犬引義工上山 踢爆非法屠狗場

櫃車掉頭甩貨櫃 壓駕駛室險殺司機毒青索K撞巴士
認販毒囚5年

法律界：疑工作外判拉高收費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杜法祖)  上訴庭昨在處

理一宗案件時，批評破產管理署的收費政策毫

無根據。一名在港擁有近3千萬元資產的老

翁，因欠交8.5萬元管理及修葺費，被頒令破

產，並被破管署按其資產等計算定額收費，徵

收230萬元。上訴庭昨裁定老翁上訴得直，將

收費大幅減至逾11.6萬元，並同時狠批在此個

案工作量甚少的破管署可恥(scandalous)及無

法無天(outrageous)，又指法庭過去曾就一些

案例，批評破管署收費不合理，但該署一直無

改善。破管署回應稱，是根據破產條例下的

「破產（費用及百分率）令」收取法定費用。

而該署將研究今次法庭的判辭。

破管署案中收費比較
破管署2010年1月4日徵收的費用

１.在憲報刊登關於破產的公告：$1,420 

２.在扣除支付法團的款項後，付入「破產案中破產管
理 署 署 長 帳 戶 」 的 款 項 ， 按 額 收 費 1 0 % ：
$1,576,653.89 (旋建寧的銀行存款約為1,166萬元，
上訴庭指破管署卻似乎以款項1,576萬元為基準，但
無法解釋因由) 

３.按署長向優先債權人支付或分發的款額(即署方安排
旋建寧償還法團的款項，本金為85,551.59元)，收費
5%：$4,918.18 

４.公事用的文具、印刷及本地郵件的郵政費用\$670 

５.就提交帳目時已變現並入帳的資產總額，按比例計
算費用(旋有6個物業)：$650,340 

６.受託人申請免除職務，按已變現並入帳的資產總
額，每1,000元收費5元：$78,835 

**總數：$2,312,837.07 

上訴庭昨頒令旋建寧繳付的費用

１.署方實際花在個案上的工時收費：$70,000 

２.在憲報刊登關於破產的公告：$1,420 

３.署方承諾向法團支付的訟費：$45,000 

**總數：$116,420 

資料來源：判辭

製表：香港文匯報記者 杜法祖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蔣焯文 溫瑞麟)  大角
咀利得街正被收購的舊
樓海安樓，地下後座一
間五金店前晚深夜發生
火警，被發現伏屍火場
天井廁所的年近花甲男
子，是寄居上址的店東
友人，消防認為火警起
因有可疑，但旺角警區
重案組經調查後，暫未
發現涉及刑事成份，不
排除有人自焚，案件暫
列作火警及屍體發現處
理，有待今日剖屍確定
死因。
男死者姓楊(59歲)，

花名「草羊」，業散
工，在鄉間有妻兒，2
年前獲五金舖店東招呼住在上址。
樓高8層的海安樓位於利得街11至33號，2009年開始被

收購，目前已十室九空，只有幾個地舖及天台戶未搬
走。而負責收購的田生地產有限公司發言人表示，該公
司只為中介人角色，所有單位並非由該公司購入，而收
購行動剛在本月4日結束，業權人已購入大部分單位，仍
居於上址住戶及地舖主要為租客。該公司會定期與警方
及有關機構開會，以維持治安。

收購中舊樓奪命火
警疑死者自焚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鄭海龍 通訊員 呂炎 深圳報道)  針
對元旦、春節兩節期間海上走私動向，深圳海關加強打
擊力度。該關緝私快艇元旦日在珠江口海域巡查時，發
現一艘可疑船隻沿 香港水域快速向北航行，緝私人員
隨即對該船進行檢查，在貨艙內查獲走私的寶馬、奔
馳、奧迪、途銳、凌志等品牌高檔二手整車8輛，割頂車
4輛，拘捕2名疑犯，查扣1艘「三無船」。據當事人供
述，該批車輛是在香港裝載，準備運往內地銷售牟利。

深檢12輛走私二手車拘2人

資產愈多 費用愈多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杜法祖)  根據法例第6C章

《破產(費用及百分率)令》，破產管理署署長可就破產
法律程序，而徵收各項費用及按百分率計算的收
費。在破產案中，破產管理署署長會在受託人職位
出現空缺時成為臨時受託人，猶如法庭委任的接管
人，職責包括刊登破產令，並須在切實可行範圍
內，就破產人的財產管理事宜諮詢債權人的意願，
例如召開債權人會議等。
受託人會擬備帳目送交破產管理署，而在破產管

理署署長成為受託人的情況下，則由署方擬備帳
目。收妥帳目後，署方會根據帳目內已變現並入帳
的資產總額，按《破產(費用及百分率)令》附表計算
費用，首50萬元或以下資產，則每1千元收費100
元，資產愈多、費用亦會按比例愈多，另外也包括
刊憲費用、文具費等。

按2750萬元資產計收費
遭頒令破產的老翁旋建寧(譯音)、75歲，於1987年開始

為西營盤翠樺樓一店舖業主，並租予申力汽車服務有限
公司。至1993年，旋移民加拿大，2007年因身體不適再
沒返港。本破產案的呈請人為翠樺樓業主立案法團，法
團指旋於2007至2008年間欠交管理費及修葺費共逾8.5萬
元。2009年5月法團入稟申請旋破產，法庭於同年8月正
式頒令。同年10月，旋的女兒檢查父親位於怡和街地址
的郵箱，赫見破產管理署來信，始知在港有2,750萬元資
產的父親，已被頒令破產。旋其後提出申請，法庭於去
年2月正式廢除破產令。
旋成功洗脫破產人士身份後，卻有另一張帳單臨門：

破產管理署在處理有關個案時，基於其資產及存款，按
法例徵收定額費用達逾230萬元。原審法官認為破產管理
署在個案中工作量不多，平衡雙方情況後，下令退回150
萬元；但署方及旋均提出上訴，上訴庭昨判旋得直。

署方指政府政策「拉上補下」
破產管理署同意實際花費的工時僅7萬元，但上訴時

指，署方處理很多破產個案後都無法成功收費，故有一
套「拉上補下」的政府政策，成功收取的費用會用來補
助其他收不到的個案。上訴庭指出，署方收回的費用全
數撥歸庫房，法例中也沒有提及補助，斥署方所謂的
「政府政策」毫無根據，完全站不住腳。

上訴庭批事隔10年無改善
署方又稱，今次徵收的230萬元，乃按《破產(費用及百

分率)令》的定額收費附表計算，《破產條例》沒有賦予
署方權力去豁免或討價還價。但上訴庭指出，高院早於
2000年處理一宗破產案時，批評欠缺酌情權的條文不理
想，但事隔10年，似乎仍沒有任何改善行動，上訴庭對
此表示遺憾。

非典型破產案 署方工作少
上訴庭續指，法例之所以規定署方根據破產人士的資

產按比例徵費，相信是因為破產人士大多資不抵債，若
他的資產愈多，意味身為受託人的破產管理署工作量愈
多，因為要把資產逐一變現，再逐一攤還予債權人，處
理過程相當複雜。但上訴庭指出，本案乃非典型的破產
案，除了從旋建寧的現金資產抽一小部分，再處理一筆
少於10萬元的債務外，署方的工作甚少，但署方竟然開
口向旋徵收230萬元，實在是可恥(scandalous)及無法無天
(outrageous)。
由於破產管理署現時無法自行決定費用金額，加上隨
本港近年破產人士增加，署方亦面對人手及財政困

難，上訴庭認為法庭有責任確保沒有人被不合理地強加
財政壓力，故裁定旋只須繳付署方實際工時費用7萬元、
刊憲費1,420元、及署方代為支付予法團的訟費4.5萬元，
合共11.6萬多元。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羅敬文)  有法律界人士表示，
破產管理署的收費透明度不足，相信是當局把追收費用
的工作外判予會計師樓，致使收費上升，認為須加強監
管外判工作，在徵收費用時宜應設立上限。
資產受託人費用是指在追討時涉及的行政費，包括律

師及工作人員的工時，以及相關文件費用。有法律界人
士表示，因破產管理署把部分破產個案外判給會計師
樓，部分「有肉食」，部分是「豬頭骨」，變相未必能追
收所有費用。他續稱，會計師樓為了收取更多款項，要
「拉上補下」，使部分個案收費較貴。

破管署應增收費透明度
大律師陸偉雄表示，破產管理署應增加收費透明

度，認為任何事情應合符比例，並說：「對方欠8萬
元，沒理由用上那麼多資源追討款項！」他又稱，男
事主雖有2千多萬元資產，但應以拖欠8萬元款項計
算，或應考慮設置上限，以免被指是黑箱作業。律師
馬華潤表示，當局把追收費用的工作外判，因涉及行
政費造成收費大增，建當局監管外判執行人的收費水
平。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杜法祖) 警方昨午5時
許接獲一名狗義工舉報，懷疑慈雲山沙田
坳道山上有一非法屠狗場，警員到場果發
現一間簡陋寮屋，惟早已「人去屋空」，
並未發現狗屍及工具，但就救了5隻小
狗，暫列作「求警調查」處理，由於報案
人堅稱日前曾發現3隻狗屍，警方正追查
曾住在上址的一名年約50歲中年男子助
查。

附近流浪狗減 疑遭殺害
報案人何小姐表示，她自幼愛貓愛狗，

與多名志同道合人士組成義工隊，經常探
訪流浪狗，年前在慈雲山遇到該名亦自稱
愛狗的中年男子，曾給他提供狗糧及藥
物。

何小姐又謂，他們統計過慈雲山一帶有
約70隻流浪狗，但最近發覺流浪狗數目大
減，剩下20至30隻，曾一度懷疑與該名聲
稱住在沙田坳道山上的男子有關，惟要求
到其棲身之所視察時卻被拒。

日前發現3隻被屠宰狗屍
4日前，何等一行上山餵狗時，發現一

頭白狗情緒不穩，並被牠引路帶上山行了
1小時，結果發現一間簡陋寮屋，內有3隻
剛被屠宰狗屍，並有大批屠狗工具，懷疑
是非法屠狗場，連日來亦找不到該名中年
男子，故在昨日報警帶警員上山調查，惟
該懷疑非法屠狗場已被拆了一半，工具亦
被搬走，但在現場附近發現5隻小狗，由
他們帶走照顧。

錯頒破產令 疑有人隱瞞責任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杜法祖) 上訴庭昨日除狠批破產

管理署，也直言當年旋建寧根本不應被頒令破產，因為
法團一早已登記押記其估值達550萬元的舖位，款項絕
對可以償還那8萬多元管理費，上訴庭懷疑當年有人未
有盡責去披露內情。
西營盤高街翠樺樓的涉案舖位昨日沒有營業，閘門上

貼有以「B舖之業主」署名告示，指高院去年5月下令申
力汽車服務有限公司將舖位交還予業主，又要求申力於
去年6月6日前聯絡旋小姐取回舖內雜物，否則等同放
棄，清理費將由申力支付。
判辭指出，翠樺樓業主立案法團早於2008年4月8日出

招，入稟小額錢債審裁處，獲頒令要旋償還拖欠的4.9

萬多元修葺費，並隨即於20日後登記押記。同年12月，
法團才發出法定要求，要旋歸還管理費及連同之前欠款
共8.5萬多元，由於得不到旋的答覆，至2009年5月申請
其破產。

舖位估值500萬 遠超8萬債
上訴庭指出，旋建寧早已供斷該舖位，估值達500多

萬元，即使幻想力如何豐富，欠交的8萬元雜費遠遠不
可能超過舖位價值。上訴庭表示，若有人披露法團已登
記押記，法庭根本沒有理由去批出破產呈請許可，更莫
說最終頒下破產令，故懷疑有人隱瞞有責任披露的事
宜。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杜法祖) 去年在沙田車公廟道懷
疑行車期間吸毒致失事撞巴士的無業青年，事後被搜
出車內藏有200多克的氯胺酮（俗稱K仔）。
他早前於裁判法院承認不小心駕駛等罪被判罰5千元

及停牌1年後，昨於高院續承認一項販毒罪名，被判囚
5年。
22歲被告羅國坤，改了一個與別不同洋名Devil(意即

魔鬼)，於判刑時一直表現冷靜。
法官賴磐德指，判刑時須考慮毒品的性質與份量，

而販運氯胺酮的案件，份量有50至300克，法庭一般
會以6至9年半為量刑起點，賴官認為被告藏有的毒品
屬於高份量。惟被告的案底與本案性質不類同，並早
於裁判法院認罪，遂給予較低的量刑起點，將量刑起
點設於7年半，酌情將刑期扣減三分一後，將刑期定
為5年。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杜法祖）青衣昨下午1時許發生
罕見交通意外，一輛據稱載有23噸塑料的貨櫃車，疑在
青強街掉頭轉彎時，拖架上40呎長貨櫃箱突翻側甩脫墜
地，並壓毀車頭駕駛室，司機險被壓死，幸僅受輕傷被
困車內，但他卻無即時報警，反致電公司向僱主「求
救」，之後才報警，消防員到場將被困司機救出送院。警

方事後將貨櫃車拖走檢驗調查肇事原因，不排除貨櫃未
有鎖緊出事。
被困受傷貨櫃車司機姓黃、60歲，胸部感痛楚，救出

時仍清醒，送院治理無大礙，他事後通過警方酒精呼氣
測試。由於肇事貨櫃車橫 路中，青強街來往交通一度
受阻。

■案中舖位
「申力汽車」
重門深鎖，
閘門上貼有
通告。

■利得街正被收購的海安樓發
生火警救熄後，一名男子死在
天井廁所，消防攀梯調查。

香港文匯報記者溫瑞麟 攝

■貨櫃車在
轉彎時貨櫃
鬆脫翻下壓
住車頭駕駛
座，司機被
困受傷。

■揭發非法屠狗場的何小
姐。

■幾隻死裡逃生的小狗，由狗義工何小姐暫代照
顧。


